
消毒鍋使用作業要點                   2024.01 修 

設備簡介：   
1. 廠牌型別：   

               GETINGE 733HC 955 公升 Steam Sterilizer 2 台。    

                 CASTLE M/C 3533 250 公升 1 台。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HL-341 72 公升 4 台 。 

2. 主要功能：消毒鍋：可設定溫度 (100~135℃) 及乾燥時間 (0~12 小時)。平均

每次消毒作業約需 60~90 分鐘(乾燥時間另計)。   

放置地點：   
第一醫學大樓七樓「消毒室」   

   

開放時間：   
週一至週五 AM 8:30～PM 5:00    

   

申請原則：   
1. 一般消毒：填寫委託消毒登記簿，委由本中心專任人員代為操作。   

2. 感染性廢棄物消毒：依規定感染性廢棄物於室溫下貯存以一日為限，而消毒

鍋的處理量有限，故件數多時無法於當日處理完畢，為避免造成環境污染及

危害人員健康，故採事先預約方式(不接受電話預約)，先填寫委託消毒登記

簿，註明需滅菌之件數，再由操作人員依消毒鍋運作現況，依預約順序以電

話個別通知後送件消毒。   

3. 未依規定登記、包裝及標示者，本中心將不受理委託。   

   

注意事項：   

1. 不耐高溫高壓之藥品、容器嚴禁使用於本中心消毒鍋。   

2. 如果實驗急需或在室溫下過久會長菌之實驗用培養液，請儘量使用各研究室

之小型消毒鍋，以免影嚮實驗之進行。   

3. 所有感染性廢棄物均應依相關法令規定分類收集，置於印有 Biohazard 之耐

高溫高壓滅菌袋內，並加以標示廢棄物的內容物及菌種、病毒名稱(例如：

腸病毒、大腸桿菌、培養細胞、××菌、病人檢體……等)，並註明實驗室主

持人姓名及連絡電話。   



4. 滴管等尖銳物及易碎玻璃類等，應先收集於穿不破之容器或紙箱，再置於滅

菌袋內，除須註明實驗室主持人姓名、連絡電話外，並標示廢棄物的內容物

及警告標語，以提醒工作人員小心，避免扎傷。   

5. 滅菌袋不宜包扎太大包以利滅菌作業及清運；液體裝瓶應以裝至七分滿為

限，以免高溫高壓滅菌時洩出瓶外而污染消毒鍋。   

6. 違反規定情節重大者，將以書面通知研究室主持人改善，如累犯、態度惡劣

或情節重大者，將禁止再委託使用本設備。   

   

連絡人：   
温宜霖先生   

電話：(03)2118800 轉 5256。   

E-mail: d000019374@cgu.edu.tw   


